臺北市99年度國民小學推動世界母語日
「聲聲不息母語情-親子說故事」徵件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教育部98年10月27日台語字第0980186491號函。
二、臺北市高中職以下公私立學校暨幼稚園推動世界母語日實施計畫。

貳、目的

一、鼓勵學校推動母語融入家庭生活，藉由親子或祖孫等家庭成員，共同以母語錄下生活故事，藉以分享各校學生家庭推動母語經驗，延續母語傳承聲聲不息的精神。
二、提供親子以母語發表的機會，從參與活動中，培養運用母語對話及創作欣賞的能力，增進對生活周遭環境的了解，建立愛母語、愛社會的人本情懷。

參、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國民教育輔導團本土語言輔導小組、臺北市國民小學本土語言教學工作小組、臺北市士林區百齡國民小學

肆、辦理方式
一、活動內容說明

請各校鼓勵中、高年級學生運用寒假及春節過年期間，邀請家庭成員共組親子或祖孫創作團隊，將於臺北市生活中值得分享的生活經驗（如便捷的交通、豐富的藝文活動、精彩的運動賽事、有趣的遊樂設施或景點等）或校園故事等，共同運用母語自訂主題編寫故事，並以錄音的方式錄下自編故事後，參加親子說故事徵件評選。

二、參加對象：臺北市各公私立小學在籍學生及學生家庭成員。
三、活動辦理期間：99年1月21日（週四）至99年3月31日（週三 ）止。

四、送件方式：請將報名資料及參賽作品送交百齡國小教務處 (百齡國小聯絡箱124)，每校各組送件數至多2件。
五、送件時間： 99年2月22日（週一）至99年3月31日（週三）。
六、徵件類組：
依參賽學生之就讀年段及母語類別分為下列六組，另如同一家庭有兩位以上在學學生參加但分屬不同就讀年段時，以報名較高年段組別參賽：
	組別
	內容
	送件規範

	中年級

閩南語組
	1.參賽對象：學生及家庭成員（可包含父母、祖父母或其他親戚），人數為2-5位。

2.主題選擇：以本市生活中值得分享的生活經驗（如便捷的交通、豐富的藝文活動、精彩的運動賽事、有趣的遊樂設施或景點等）或校園故事，自訂主題。

3.採原創方式創作，故事內容應具完整性、結構性、創意性、教育性及趣味性及運用母語之正確性、遣詞用語之適當及流暢性。

4.作品取材朝向正向、積極，避免暴力、荒誕不合常理等負面題材。
	1.作品標題由參賽者自訂，至多10字，並附上錄音作品介紹100-300字。

2.作品應錄製成3-5分鐘之聲音檔。

3.作品聲音檔只須單錄角色聲音，不須配樂及音效，請存成MP3格式(44.1kHz16bit，轉成128kbps)，規格不合則取消參賽資格。

4.每件作者2~5位，指導老師以2位為限。

5.每件作品應將作品聲音檔燒錄成光碟。

6.每件作品請檢附學校核章之報名表(附件1)、作者親簽授權書(附件2)、作品聲音檔光碟送百齡國小教務處(聯絡箱124百齡國小)。

	中年級

客家語組
	
	

	中年級

原住民組
	
	

	高年級

閩南語組
	
	

	高年級

客家語組
	
	

	高年級

原住民組
	
	


伍、報名注意事項
一、徵件說明

（一）請各校先針對活動項目自行辦理校內初賽。
（二）各類徵件作品，請以原創方式呈現，恕不接受改編、改寫及抄襲之作品。(若經檢舉、告發並查證屬實則取消得獎資格)

（三）請依選定報名組別錄製作品，不可夾雜其他語言。

（四）作品限為未曾公開發表或刊載於任何形式之媒體，未曾獲得任何競賽獎勵及未 曾自行或提供他人用於直接或間接營利目的，亦不得一稿多投。若係修改團隊成員曾獲競賽獎勵之作品參賽，至少應有50%以上之差異，並應於上傳作品時詳述差異處。

（五）得獎作品之內容需同意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於各項教育宣導及教學活動中使用、建置於臺北市本土語言資源網站或出版印行，惟著作權仍屬作者本人。
二、請各校將學校核章之參賽作品報名表(附件1)、作者親簽授權書(附件2)、作品聲音檔光碟，於99年2月22日（週一）至99年3月31日（週三）間送至百齡國小教務處(請以聯絡箱送124百齡國小)。
陸、評選規準
	評選內容
	評分比例

	自編故事內容結構之完整性
	20％

	自編故事內容之創意、教育及趣味性
	30％

	運用母語之正確性
	30％

	運用母語遣詞用語之適當及流暢性
	20％


柒、獎勵與表揚：
一、獲獎作品將頒贈教育局獎狀及圖書禮券以資鼓勵，指導教師(含行政人員)辦理敘獎。
二、獎勵方式與額度如下：（依參與組別錄取獎勵名額，參賽件數不足時，主辦單位得依比例酌減獎勵名額)
	獎項
	獎勵名額
	獎勵內容

	特優獎
	各類組2名
	每件作品頒發圖書禮券2000元。

指導教師(含行政)敘獎，嘉獎2次3人。

	優選獎
	各類組5名
	每件作品頒發圖書禮券1500元。

指導教師(含行政)敘獎，嘉獎2次2人、嘉獎1次1人。

	佳作獎
	各類組10名
	每件作品頒發圖書禮券1000元。

指導教師(含行政)敘獎，嘉獎2次1人、嘉獎1次2人。


捌、經費：由教育局預算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玖、預期效益：
得獎作品將公告於臺北益教網本土語言輔導團網站，透過本活動平台彙集及分享本市親子共同創作之優秀母語作品，提升國小學生運用母語的學習興趣。 

拾、本計畫奉教育局局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
臺北市99年度「聲聲不息母語情-親子說故事」徵件活動報名表

	作品編號
	(由評審單位填寫)

	參加類別
	國小中年級組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

	
	國小高年級組  
□閩南語  □客家語   □原住民語

	作者2-5人
	組長（學生）姓名： 

家庭成員：□爸爸 □媽媽 □祖父 □祖母 □其他（                 ）

	組長就讀學校
	臺北市_____區____________國民小學    （    ）年（     ）班

	作品標題

（至多10字）
	

	作品介紹

（100-300字）
	

	聯絡家長姓名
	
	性別
	□男      □女

	服務單位
	
	職稱
	

	聯絡電話：（O）                     （H）

	E-mail：

	聯絡地址：□□□




承辦人：              單位主任：                 校長：

附件2

授權切結書

本人               在此聲明並擔保，參加臺北市99年度「聲聲不息母語情」活動之作品(作品名稱：　　　　　　　　　　　　)確係本人自行完成之創作，本人擁有完全著作權及其他法律上權利。日後若本作品涉及違反著作權或其他法律規範，本人願負完全法律責任。
有關參與徵選之作品，本人願無償授權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作非營利用途之使用，以利教育工作之推廣。

此致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立書人              (簽名)

中華民國99年  月   日
